附件2：    福建省食品药品日常监督检查记录表
福建省食品药品日常监督检查记录表
	受检对象名称
	
	证 号
	

	检查类别
	食品□ 药品□ 医疗器械□ 保健食品□ 化妆品□ 生产□ 经营□ 使用（消费）□

	检查项目内容
	

	检查地址
	

	受检对象负责人
	
	电  话
	

	受检对象陪同检查人员
	
	电  话
	

	检查时间
	

	现场检查情况（主要填写发现的问题）
	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监督检查单位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检查人员：

	处理（整改）意见
	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检查人员：

	受检对象意见
	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受检对象人员：


本表一式两份，受检对象留存一份，监督检查单位存档一份
填写说明
    一、受检对象名称，应当填写注册登记的全称。
    二、证号，填写生产经营许可证号、GMP、GSP证书编号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号、产品注册证号中的任意一个。
    三、检查类别，应当在本次检查类别后的“□”内划“√”。
    四、检查项目，应当填写本次实施检查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编号，如：SPSC全部内容，或者SPSC0101～SPSC0103,SPSC0502等。
    五、检查地址，应当填写本次现场检查的具体地址。
    六、检查时间，应当填写实施检查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。
    七、现场检查情况，主要填写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（如：SPCS0101项存在的问题等），如需要可另附页，并在表中说明；检查人员须填写实施监督检查的单位名称，并签名。
    八、处理（整改）意见，应当填写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检查人员进行的现场处理或对企业下达的整改意见，未发现问题可填写“无意见”，并由两名检查人员签字。
    九、受检对象意见，由受检对象填写对本次检查情况的意见，如：“检查情况属实”或其他意见，并由现场受检对象负责人或者陪同检查的负责人员签字或盖章，受检对象不签字或盖章的，由两名检查人员说明情况，并签字。
    十、其他需说明的情况，可另附页，并在记录表中说明，并签字确认。
